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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系留气球安全操作技术规范

１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系留气球的基本要求、设备安全管理、施放气

球、常见险情处置措施等。

本标准适用于庆典、集会、广告宣传、科学实验等活动的系留气球。

本标准不适用于气象业务中使用的气球和无人驾驶自由气球

的施放。

２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３６３４．２—２０１１氢气 第２部分：纯氢、高纯氢和超纯氢
ＧＢ／Ｔ４８４４—２０１１纯氦、高纯氦和超纯氦
ＧＢ５０９９—９４钢质无缝气瓶
ＧＢ１２０１４—２００９防静电服
ＧＢ１２１５８—２００６防止静电事故通用导则

３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气球　ｂａｌｌｏｏｎ
以氦气、氢气为填充物灌充于橡胶或者复合膜等材料制成的

不同形状规格的充气物体。

·１·

ＤＢ５０／Ｔ５８１－２０１５



注：根据灌充气体的不同可分为氢气球和氦气球，不应使用混

合气体。

３．２系留气球　ｔｅｔｈｅｒｅｄｂａｌｌｏｏｎ
系留于地面物体上、直径大于 １８ｍ或者体积容量大于

３２ｍ３、轻于空气的气球。
注１：系留气球由气球球皮、灌充的气体、快速放气装置、携带

物、识别标志、绳索、固定物等部分构成。

注２：后文中所称气球即指系留气球。
３．３气球球皮　ｂａｌｌｏｏｎｓｋｉｎ

能容纳气体、由橡胶或者复合膜等材料制成的物品。

３．４固定物　ｆｉｘｅｄｏｂｊｅｃｔ
专门用于固定、系留气球的物体。

４基本要求

４．１施放单位
４．１．１从事气球施放活动的单位，应符合《施放气球管理办法》（中
国气象局令第９号）的规定。
４．１．２施放单位应根据施放气球使用气体的种类、规模、场地情况
制定施放气球意外情况应急预案，并组织施放气球作业人员和安

全管理人员学习、演练。预案内容包括施放气球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意外情况及应急措施等。

４．２作业人员
４．２．１施放气球操作人员

从事气球灌充、升放、回收、看护、保管等施放气球活动的操作

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具备独立民事行为能力；

———近两年内经县级以上医疗机构检查取得身体健康证明，

无妨碍安全施放气球活动的疾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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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具备施放气球技术知识和法律知识，参加授权的气象学

会组织的考试成绩合格，且熟悉施放气球相关操作。

４．２．２安全管理人员
安全管理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符合４．２．１规定的要求；
———参加有关部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取得上岗证；

———具备承担施放气球场地安全勘察、现场组织气球施放、现

场安全监查监护、现场应急处置等工作的能力。

４．３器材设备
４．３．１球皮

球皮应符合以下要求：

———有产品合格证；

———充气后球体直径不超过３５ｍ；
———无破损、老化现象；

———使用次数不宜超过３次。
４．３．２氢气

灌充的氢气应符合ＧＢ／Ｔ３６３４．２—２０１１的规定。
４．３．３氦气

灌充的氦气应符合ＧＢ／Ｔ４８４４—２０１１的规定。
４．３．４条幅

悬挂的条幅应符合以下要求：

———选用轻质、不吸水、耐拖拽的材料制作，宜选用阻燃材料

制品；

———长度不应超过１５ｍ，宽度不应超过１ｍ。
４．３．５绳索

系留气球的绳索应符合以下要求：

———耐磨损；

———不易产生静电；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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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承受气球在最大风速下的最大拉力。

４．３．６固定物
固定物重量应大于气球净举力的５倍。气球净举力计算方法

参见附录Ａ。
４．３．７识别标志

施放的气球应有明显的识别标志。识别标志应符合以下

要求：

———包含施放单位、施放时间、施放地点、施放气球作业人员、

安全管理人员、联系电话、审批单位等完整信息，字体清晰，易于

辨认；

———用宽度８ｃｍ、长度１２ｃｍ的黄色防水材料制作；
———在气球球体和携带物下方各系挂一份，系挂牢固，并不受

遮挡。

４．３．８气瓶
施放气球活动中使用的气瓶应符合以下要求：

———符合ＧＢ５０９９—９４的要求；
———由具备气瓶生产经营资格证的厂家生产，符合国家标准，

合格证等资料齐全；

———配置单向阀、减压阀等装置。

５设备安全管理

５．１气瓶安全管理
５．１．１运输
５．１．１．１运输氢气和氦气应委托具有危险化学品运输资质的单位
承运；

５．１．１．２运输车辆、运输路线、押运人员、驾驶人员应符合国家有关
规定；

５．１．１．３装卸和搬动气瓶应轻拿轻放，不应抛、滑、滚、碰或者其他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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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击和强烈震动；不应使用电磁起重机和链绳吊装、搬运；

５．１．１．４运输过程中，当气瓶直立放置时，应采取措施防止倾倒；
５．１．１．５装卸气瓶应由安全管理人员负责现场组织和指导安全
操作；

５．１．１．６装卸气瓶应设置警戒区域。警戒区内严禁烟火，并禁止非
工作人员进入。

５．１．２储存
５．１．２．１气瓶应置于专用仓库储存，仓库防火设计应符合下列
要求：

———专用仓库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层数不应超过１层；
占地面积不应超过 ７５０ｍ２；每个防火分区的建筑面积不应超过
２５０ｍ２，防火分区之间应采用防火墙分隔，防火墙的耐火极限不应
低于４ｈ；

———专用仓库不应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员工宿舍、办公室

及休息室均不应设置在专用仓库内，也不应贴邻设置；

———专用仓库与高层民用建筑、重要公共建筑的防火间距不

应小于５０ｍ。当专用仓库氢气储量小于或等于１０ｔ时，其与裙房、
其他民用建筑、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２５ｍ；氢
气储量大于１０ｔ时，防火间距不应小于３０ｍ；

———专用仓库应设置防爆泄压设施。泄压设施宜采用轻质屋

面板、轻质墙体和易于泄压的门、窗等；

———专用仓库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２个，当仓库占地面积不
大于３００ｍ２时，可设置１个安全出口；

———按规定配备消防设施器材。

５．１．２．２气瓶直立储存时，应存放在指定栅栏内，并固定防倒；当其
横放时，应头部朝同一个方向，垛高不宜超过５层。
５．１．２．３实瓶与空瓶应分开放置，并有明显标志。
５．１．２．４排放气瓶内剩余气体不应在库房内实施。
５．１．２．５应执行《仓库防火安全管理规则》（公安部令第６号）的规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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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并建立入库验收、发货检查、出入登记制度和安全防火防爆

制度。

５．１．３使用
５．１．３．１气瓶应由具有气瓶充装许可的单位提供。
５．１．３．２气瓶不应超检、严重腐蚀、损伤或钢印和颜色标记被擅自
更改，其使用年限不应超过３０年。
５．１．３．３气瓶维护应规范，不应敲击、碰撞、挖补、焊接气瓶或者以
气瓶作支架。

５．１．３．４气瓶阀门或减压器泄漏时，不应继续使用。阀门损坏时，
不应在瓶内有压力的情况下更换阀门。

５．１．３．５气瓶的气压不能超过１３０ＭＰａ，超过的应在保证安全的前
提下立即放气减压。

５．１．３．６气瓶内气体不应用尽，留有剩余的压力应大于００５ＭＰａ。
５．１．３．７气瓶不应在太阳下暴晒，不应使用温度超过４０℃的热源
对气瓶加热。

５．１．３．８气瓶放置地点应远离热源，距离明火１０ｍ以上。气瓶的放
置地点与普通电器设备的间距应＞１０ｍ，与其他可燃性气体储存地
点的间距应＞２０ｍ，与空调装置、空气压缩机和通风设备等吸风口
的距离应＞２０ｍ。
５．２气球球皮储存
５．２．１气球球皮应排空气体后储存。
５．２．２储存球皮的库房应通风良好、干净整洁，室内温度保持在
０℃～２８℃之间，相对湿度在８０％以下。
５．２．３球皮放置位置应距离地面０２ｍ以上，堆垛不宜过高，并保证
良好通风；距离热源１ｍ以上，避免阳光直接照射。
５．２．４球皮不应与油类、酸类、碱类和其他有害球皮的物质存放。
５．２．５球皮在库房存放时限不宜超过３个月，超过３个月的，应更
换位置后重新堆放。

５．２．６球皮应定期检查，作好记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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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施放气球

６．１准备工作
６．１．１安全管理人员应在施放气球前对现场进行勘察：

———周围有无架空电线、油库、油气站等危险设施和易燃易爆

场所，以及高大建筑物和树木等障碍物；

———拟施放场地情况；

———人员活动情况；

———是否存在影响施放气球安全的局地气象要素，如峡谷风、

局地高温等。

６．１．２根据需要，结合施放现场和天气情况，制定施放气球工作方
案。工作方案应包括施放气球的用途、数量、所需器材、场地布置、

时间安排、人员分工及责任、安全制度、应急处置措施等。

６．１．３施放气球活动应取得当地气象主管机构的许可。
６．１．４根据气象主管机构及相关部门的许可决定，配备满足施放活
动的器材设备和作业人员。

６．１．５了解天气情况，选择有利时间。如遇有不适宜施放气球的气
象条件，应取消施放气球活动或者变更施放时间、地点。

６．２灌充气球
６．２．１灌充气球现场条件
６．２．１．１灌充气球现场应当同时满足下列气象条件：

———地面风速＜４级；
———降水在中雨以下；

———无雷电天气；

———无冰雹天气；

———现场地表温度＜５５℃；
———水平能见度＞５０ｍ，垂直能见度＞２５ｍ；
———现场空气相对湿度 ＞４０％。现场空气相对湿度 ＜４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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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洒水或喷雾湿润充气管、气瓶瓶口、气球进气口，增加空气

湿度。

６．２．１．２灌充气球现场应开阔、平坦，无障碍物，避开人群，在危险
物体、危险设施和易燃易爆场所安全保护区外。

６．２．１．３气球灌充区场地半径应＞１０ｍ，半径２０ｍ内无明火、烟火。
６．２．１．４气球灌充区应使用警示带设立灌充警戒区，应禁止非工作
人员进入。

６．２．１．５现场应设置“严禁烟火”等安全标志，根据需要配备消防
器材。

６．２．１．６夜间灌充氢气时，应配备防爆照明设备。
６．２．１．７安全管理人员应配备通信设备，并保持通信畅通。
６．２．２灌充前安全检查
６．２．２．１安全管理人员应全面检查作业现场、设备设施、操业人员
等是否符合安全作业条件。

６．２．２．２作业现场应按ＧＢ１２１５８—２００６中６．１的规定消除静电。
６．２．２．３操作人员应满足以下要求：

———携带资格证；

———防静电工作服、工作鞋应符合ＧＢ１２０１４—２００９的要求；
———不宜携带通信工具，当必须携带时，应关闭；

———不应携带手表、戒指、硬币、钥匙等硬质饰物以及火柴、打

火机等火种。

６．２．３灌充操作
６．２．３．１灌充一个气球至少由三人实施，两人操作，一人监护。
６．２．３．２充气前，应检查球皮是否在质保期内，球皮有无砂眼和破
损漏气，并将球皮内的空气排空。

６．２．３．３不应将两个气球的充气口对接，或以挤压方式将气体灌充
到另一个气球内。

６．２．３．４将静电导线的一端与气瓶连接，另一端埋入潮湿的地中，
使静电荷导入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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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３．５将充气管一端圈套在气瓶出气口，另一端插入气球进气口
后，用棉绳扎紧。充气管应使用多层橡胶管（加强型），不应使用塑

料管。

６．２．３．６操作人员双手应保持湿润或者采取其他措施，防止产生
静电。

６．２．３．７操作人员应位于气瓶出气口侧后方灌充作业。
６．２．３．８严格控制灌充速度，每瓶气体的排放时间不应少于８ｍｉｎ。
应缓慢开启阀门，小量放气，待瓶内气压逐渐降低时，再增加流量。

６．２．３．９气球能直立时，暂停充气，仔细检查气球有无漏气。若有
漏气，应立即补漏或更换气球。

６．２．３．１０气球能漂浮时，应保持充气管和固定环拉力平衡，防止拉
力过大造成充气管脱落。

６．２．３．１１灌充气球过程中，应随时观察气球状态，避免气球与其他
物品摩擦或碰撞，并根据气温情况确定充气量的多少。当气温较

高时，应减少充气量。

６．２．３．１２充气完毕，应立即关闭气瓶阀门，松开气球进气口上紧固
的棉绳，缓慢抽出充气管，用棉绳扎牢进气口。

６．２．３．１３系上条幅，设置好识别标志。
６．２．４运送气球
６．２．４．１灌充好的气球应有专人看护。
６．２．４．２运送气球过程中，应低速前行，并防止气球与其他物体摩
擦或碰撞。

６．２．４．３灌充好的气球不应远距离移动，灌充现场与升放现场两地
相距＜３００ｍ。
６．２．５场地清理

气球灌充完毕，应及时将气瓶撤离作业现场，并将场地清理

干净。

６．２．６气球补气
需要对气球进行补气时，按６．２．３的要求进行补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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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升放气球
６．３．１升放区域
６．３．１．１主城区、依法划设的机场范围内和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以
及飞行主航线区禁止升放系留气球。

６．３．１．２不应在危险物体、危险设施和易燃易爆场所安全保护区内
升放气球。

６．３．２升放气球现场条件
６．３．２．１现场气象条件应符合６．２．１．１的要求。
６．３．２．２气球与障碍物之间的安全距离应大于气球悬挂高度。
６．３．２．３两个气球间距应大于各自悬挂高度之和。
６．３．２．４配备必要的消防灭火器材。
６．３．２．５升放现场应设立警戒区，半径不应 ＜１０ｍ，禁止非作业人
员进入。

６．３．２．６安全管理人员应配备通信设备，并保持通信畅通。
６．３．３升放高度
６．３．３．１升放气球顶部距地面的高度不得高于１５０ｍ，但是低于距
其水平距离５０ｍ范围内建筑物顶部的除外。
６．３．３．２升放气球高度超过地面５０ｍ的，应加装快速放气装置。
６．３．４条幅挂法

条幅顶部的横杆应与悬挂气球底部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防

止与气球摩擦或碰撞。宜采用“斜三角形法”悬挂条幅。

６．３．５绳索系留
绳索和固定物以及球体之间应满足系留牢固的要求。宜将气

球系留在不易触碰的地方，不应将气球系留在气瓶或者道路护栏

等公共设施上。

６．３．６标志设置
标志设置应符合４．３．７的要求。

６．３．７气球看护
６．３．７．１实行２４ｈ巡查看护制度，设置满足气球安全看护需要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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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作业人员。

６．３．７．２天气条件发生变化，可能影响安全时，应增加看护人员、及
时采取回收气球或者其他防护措施。

６．４回收气球
６．４．１回收气球现场条件

回收气球现场条件符合６．２．１的要求。
６．４．２回收及排气方法
６．４．２．１回收一个气球至少由三人实施，二人操作，一人监护。
６．４．２．２将气球降至可操作高度，解开气球排气口，拉住气球顶部
的放气绳，使放气口敞开朝上，让其自由排放气体。

６．４．２．３气体排尽后，将气球球皮折叠装包，按５．２的要求存放。

７常见险情处置

７．１气瓶阀门漏气时，应采取以下措施：
———及时切断气源，迅速撤离人员至安全区域。当不能切断

气源时，在室外应让气体自然排放，并安全隔离；在室内宜将泄漏

的气瓶抬到室外，避免摩擦或碰撞，防止静电起火；

———对氢气泄漏污染区进行通风，稀释泄漏气体，防止积聚形

成混合爆鸣气体；

———做好防火和报警准备。

７．２氢气着火时，应采取以下措施：
———在保障人员人身安全的前提下，立即切断气源，迅速撤离

人员至安全区域；

———使用灭火器材灭火，立即向消防部门报警；

———可在确保其不爆炸的前提下，让其自行燃烧，直至烧尽

熄灭；

———切断火灾现场周围内所有电源；

———采取隔离或者喷湿其他引燃物质和相邻设备，防止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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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消除导致火爆灾害的物质条件；

———出现人员窒息、受伤时，应立即采取人工呼吸等急救措

施，并及时将伤员送往医院急救；

———火灾扑灭后，应派人监护现场，防止复燃。

７．３气瓶爆炸时，应采取以下措施：
———根据事故现场情况，判断是否可能发生再次爆炸，迅速撤

离人员至安全区域；

———引发继发火灾的，按７．２的规定处理；
———当爆炸引起建筑物发生坍塌，造成人员被埋、被压的情

况，应在确认不会再次发生同类事故的前提下，立即组织开展救

援；出现人员受伤时，应立即采取急救措施，并及时将伤员送往医

院急救；

———造成人员伤亡的，要立即报告公安机关，维持现场秩序；

———当爆炸事故发生后，应对事故现场进行警戒。

７．４升放的气球意外脱离系留时，升放单位、个人应立即将气球脱
离地点、脱离时间、脱离数量、气球外观形状、飘移方向等情况报告

飞行管制部门和当地气象主管机构；对于加装快速放气装置的气

球，升放单位、个人应当在保证地面人员、财产安全的条件下，快速

启动放气装置。

７．５需要应急处置回收气球时应符合６．４．２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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